
引言
林地流转是林权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林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中国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

的重要标志。林地是否流转是相关利益主体（政

府、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等）进行博弈的结

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决定是否流转的过程

中，他们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根据自

身的利益，作出不同的选择，采取不同的策略。他

们的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影响，同时也受

其他利益主体行为的影响。所以对林权改革相关

利益主体进行博弈分析，有助于了解相关主体的决

策行为，进一步促进林地流转。

1 林权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分析
在林权改革中相关利益主体指的是众多和林

权改革有着利害关系的直接、间接和潜在的个人、

团体或机构（见表 1）。

表 1 林地流转的利益主体分析表

本文主要针对直接利益主体和间接利益主体，

即林地转出方、林地转入方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进行分析。

1.1 政府

政府是林权改革各项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

监督者，是重要的林地流转利益主体，也是林地流

转博弈分析重要的博弈方。林地流转，一方面可以

解决单个林农种植的小、散、落后的状态，使林地向

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经营发展，促进林业现代化

的发展；另一方面，流转出林地的林农为城市提供

了大量的劳动力，林农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成为城

市劳动力的生力军。作为政府，其利益目标为政

绩，林地流转有利于林农收入提高，林地规模化经

营，加速现代化农村发展进程，故政府会大力支持

林地流转，在政策制度上给予扶持，在操作上给予

指导，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促进林地流转。

1.2 林地转出方

林地转出方，即林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政

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所拥有的林地，积极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作为林农，有两个选择，一是转出

林地，二是不转出林地。林农是否转出土地取决于

林农转出林地获得的收益和自己经营的收入的比

较。作为林农转出土地所考虑的因素有两方面，一

是转出林地获得的收益和成本之差，即林地价格和

交易成本的差额；另一方面为转出林地后的再就业

能力和收入情况。如果林农有能力很快的再就业

或者在非林产业上能获得较高的收入，林地种植不

再是其唯一的生活来源，林农不再担心面临失业所

带来的风险，林农便产生转出的林地的意愿和需

求。林农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考虑林地流

转的收益。林农希望通过搜寻或谈判获得更高的

林权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研究*
黄海棠

（三明学院 管理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1）

【摘 要】林权改革是各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博弈的过程。本文在博弈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政府、林地转出方

和林地转入方三个主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模型，并加以分析。结果表明：要促进林地流转，需要三方共同的努力，政府协调，

加强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并创新林地流转经营管理模式。

【关键词】林权改革；利益主体；博弈

【中图分类号】F3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4）01-0080-04

收稿日期：2013－10-10
*基金项目：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三明市林业产业发展与闽台林业合作创新研究”（项目编号：HX200807）；

福建省教育厅A类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林农权益保障和生态保护的林地流转合理性研究—以福建省三明
市为例”（项目编号：JA12295S）; 三明市社科规划课题“林权改革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研究”（项目编号：
Y13002）。

作者简介：黄海棠（1979－ ），女，福建龙岩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林业经济。

利益主体

直接利益主体

内容

主要包括林地转出方、林地转

入方、流转中介机构及相关服务组

织等

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

部门

主要可能成为林地流转直接或

间接利益主体或对林地流转有潜在

影响的群体或个人，如非流转户、潜

在厂商、相关财税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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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28卷第1期

2014年3月

Vol.28，NO.1

Mar.，2014



第1期

流转利益，又希望能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在流转

过程中，林农也愿意政府介入与转入方联系，以降

低转入方违约的成本。

1.3 林地转入方

林地转入方，也是理性的经济人，考虑是否转

入林地的过程中，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作为林地

转入方，比较的是转入林地的预期收益和将资金投

入社会其他行业的收益。若转入林地的预期收益

大于社会平均收益，考虑转入；若低于，则将继续搜

寻获益更高的投资项目。当转入方选择转入时，还

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为交易成本，即搜寻和谈判的

成本。林农分散，若转入方一个个寻找谈判，交易

成本高，故林地转入方也愿意政府介入，降低交易

成本。

2 林权改革利益主体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
2.1 基本假设

2.1.1 博弈参与人假设。本文假设参与人包括

政府、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三方，他们分别是

林地流转的直接和间接利益相关者，也是博弈的决

策主体。

2.1.2 行为策略假设。本文假设政府有“干预”

和“不干预”两种行为策略；林地转出方有“转出”和

“不转出”两种策略；林地转入方有“转入”和“不转

入”两种策略。

2.1.3 完全信息假设。假设政府、林地转出方和

林地转入方都具有完全信息，了解每个利益主体的

行为策略和收益情况。

2.1.4 其他相关变量假设。假设政府对林地转

出方的流转行为有所影响，即政府会配合流转。在

政府配合流转的过程中，政府干预的收益为 Rg，成

本为 Cg；若没有其他组织或个人干预，林地价格为

P, 转入方转入林地经营的预期收益为 Rr，转入林地

交易成本为 C1；转出方转出土地的交易成本为 C2，

林农林地种植的收益为 Rn。

2.2 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2.2.1 政府和林地转出方的博弈分析

假设博弈参与人为政府和林地转出方，政府和

林地转出方的博弈模型如表 2。

表 2 政府与林地转出方博弈模型

表 2 的模型中有四种情况：

（1）在政府干预，林地转出方愿意转出的情况

下，在转出林地的价格 P 扣除了交易成本 C2 后，林

地转出方最终获得的收益还将分散一部分给政府，

作 为 政 府 干 预 的 收 益 ，即 林 地 转 出 方 的 收 益 为

P-C2-Rg；林地流转政府获得的收益为干预收益 Rg

扣除配合流转的成本 Cg，即最终收益为 Rg-Cg。因

此，博弈结果为（P-C2-Rg，Rg-Cg）。

（2）在政府不干预，林地转出方仍愿意转出的

情况下，政府没有获得任何的收益，同时也没有成

本支出，故政府的收益为 0。此时，转出方需自己搜

寻转入方，故需支出交易成本 C2，最终收益为林地

的转出价格 P 扣除交易成本 C2。博弈最终结果为

（P-C2，0）。

（3）若政府选择干预，而林地转出方不愿意转

出。此时政府仍需尊重林地转出方的意愿，不能改

变林地转出方“不转出”的选择，但政府付出的配合

成本无法收回，故政府损失了 Cg。作为林地转出

方，选择“不转出”自己经营林地，可获得收益 Rn。

此情形的博弈结果为（Rn，-Cg）。

（4）在政府不干预，林地转出方也选择不转出

的情况下，政府的收益仍为 0，既无收入也无支出。

林农选择自己经营林地，可获得经营收益 Rn。此时

博弈的结果为（Rn，0）。

对于政府而言，只要干预的收益 Rg 大于干预成

本 Cg，最优解为选择干预。对政府选择干预的情况

下，只要 P-C2-Rg>Rn，即林农转出土地的收益大于

自己种植的收益，林农会选择转出，否则，选择不转

出。若政府对林地流转不作为，此时，林农的选择

取决于 P-C2 和 Rn 的比较。若 P-C2>Rn，林农将放

弃自己种植，选择将林地流转出去；反之，林农选择

自己经营林地。

2.2.2 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的博弈分析

假设博弈参与人只有林地的转出方和转入方，

没有政府及其他的组织或个人介入，林地转出方和

转入方博弈模型如表 3。

表 3 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博弈模型

根据以上模型得出以下几点：

（1）在林地转出方愿意转出，林地转入方也愿

意转入的情况下，转出方林地流转的收益为转出林

地的价格 P 扣除转出方在搜寻和谈判过程中发生的

交易成本 C2；转入方获得了林地的使用权经营，获

政府

林地转出方 转出

不转出

干预

P-C2-Rg，Rg-Cg

Rn，-Cg

不干预

P-C2，0

Rn，0

林地转出方
转出

不转出

转入

P-C2，Rr-P-C1

Rn，-C1

不转入

-C2，0

Rn，0

林地转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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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预期收益为 Rr，扣除其支付给转出方的林地的价

格 和 其 搜 寻 谈 判 的 交 易 成 本 ，最 终 收 益 为

Rr-P-C1。因此，博弈的结果为（P-C2，Rr-P-C1）。

（2）在林地转出方愿意转出，而林地转入方不

愿意转入的情况下，最终林地流转未能实现。在此

过程中，转出方有意向转出土地，故发生了搜寻转

入方的交易成本 C2；转入方因没有转入意愿，没有

交易成本的发生。由于最终流转双方没达成一致，

转出方白白发生了交易成本，最终博弈结果为（-C2,

0）。

（3）若林地转出方获得的预期收益小于不转出

林地时，转出方会选择“不转出”，否则，选择“转

出”。当林地转出方选择不转出，而林地转入方愿

意转入的情况下，作为转出方选择自己经营林地，

获得种植收益 Rn，而作为转入方，在搜寻转出者时，

发生了交易成本 C1。故此情形的最终博弈结果为

（Rn,-C1）。

（4）最后一种情况为林地转出方和转入方均选

择“不转入“，则林地流转不会发生，双方均没有交

易成本和费用发生，林农经营林地种植获得收益

Rn，因此，博弈结果为（Rn,0）。

对于林地转出方而言，林地流转是否能达成取

决于预期收益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差额。转出土地

的机会成本为自己经营林地的收益，即 Rn。从表 2

中，可知，当 P-C2>Rn 时，林地转出方会选择将林地

转出，否则，将选择不转出自己种植。对于林地转

入方而言，是否有转入意愿，取决于转入土地的实

际收益（Rr-P-C1）与将资金投资其他项目的预期收

益的比较。若实际收益大于其他项目的预期收益，

转入方选择进行林地流转，否则，选择不转入进行

其他项目的投资。在以上四种情况中，对于双方而

言，只要 P-C2>0，Rr-P-C1>0，双方均选择流转为最

优解。

3 结论
林权改革过程中牵涉的各种利益主体众多，不

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林地流转的

过程中，通过博弈，每个利益主体均在追求自身的

利益最大化，采取不同的决策以达到均衡。为了进

一步促进林地流转，尽可能的实现各方的利益目标

最大化，需要政府、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共同

的努力。

3.1 政府协调促进林地流转

首先，政府通过调控，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的三

方协调机制，使政府、林地转出方和转入方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另外两方的利益，三方形成利

益共同体。建立利益分配机制的中心任务是对林

权流转中产生的利益进行依法合理地分配[1]。建立

利益协调机制是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合理定位，通

过利益协调缓解政府、林地转出方和转入方三者之

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其次，政府率先投资，提供

优惠政策，搭建基础设施，为吸引林地投资者做好

基础性工作。再则，规范林地流转程序。政府、林

地转出方和转入方三方作为理性人，在博弈的过

程，不断比较各自收益和成本，以实现利益最大

化。所以，要规范管理，减少成本，合理评估收益。

同时，政府还需要在林地流转的过程中，不断创新

林业管理体系、改革林业投融资体制、完善林木采

伐管理政策、建立健全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保障

林地流转顺利进行[2]。

3.2 加强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

沟通是现代管理的重要手段。虽然政府强调

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通过立法、执法、司法、

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法规，执行决策。这些

政策在短期内对当地农村经济有影响，但利益群体

不久就出现与之抗衡的行为。因此，只有通过加强

政府、林地转出方和林地转入方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通过宣传，营造林业资源管理文化，不断改变利

益主体对林地流转的认识，加强合理配置和利用林

地资源的意识，加大林地流转的力度。

3.3 创新林地流转经营管理模式

林改的深入，林权流转机制的不断完善，林业

不可避免要走产业化的经营道路。因此需要引进

现代的经营管理模式，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加强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实现各主体的利

益最大化。

第一，“公司+林业组织+农户”经营模式[3]。林

农以志愿原则加入林业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作为公

司和农户的纽带，由合作组织取代林农与林业产品

收购企业进行价格谈判。对于林业企业而言，这一

模式可以使企业获得一个稳定的生产基地，适应企

业规模扩大对原材料的需求，减少因原材料不足而

带来的损失。其二，企业还可分享合作组织因政府

政策优惠所享有的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方面的政

策优惠。对于合作组织而言，该模式有利于引进现

代化的企业规范管理流程，引导合作组织走向规

范，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对林农激励不足等问题。对

于农户而言，改变之前因林农分散导致销售话语权

不高的现状。通过林业合作组织有效的降低交易

成本并增加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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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股份合作制。通过实行“分山分股, 分林

分利”，成立股份合作林场，林农以林地入股，聘请

职业经理人，成立监督机构对职业经理的行为进行

监督，实行所有权、监督权与经营权分离[4]。效仿现

代企业实行两权分离，委托经营能力高强者经营。

两权分离，林农可以突破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

委托经营能力高强者代己经营，从而获得比自己经

营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在林农缺乏经营能力时，成

效尤显突出。股份合作制，产权清晰，内部管理规

范，制度健全，经营机制较灵活，林农、经营者以及

企业成员的积极性；按照市场规律优化源配置，获

取市场信息，其适应市场和市场竞争能力较强。

第三，推行社区共管新型管理模式。社区共

管模式是以社区村民为主体的所有利益相关者，

经协商成立起来的组织，按照达成的协议，采用有

效保护、合理利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管理方

式对社区内自然资源进行保护[5]。现行自然资源

管理体制中，政府在林业资源利用中基本不征求

村民意见，村民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甚至是

破坏性行为。社区共管使林区村民广泛地参与到

林业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中去，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使林区社会系统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加

强了林区资源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度，促进其

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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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Game of Stakeholders in the Reform of Forest Right

HUANG Hai-t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Fujian 365001)

Abstract: Reform of forest right is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among the stakeholders who look for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he game model was built on between the three main parties-the

government, the woodland transferor and woodland transferee.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ree main

parties should innovate transfer mechanism actively,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stakeholders, and

innovate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irculation of the forest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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